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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暨 
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（以下统称“二人”）

共同出具的《关于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，确认二人于 2016

年 6 月 25 日签署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将于 2023年 9月 16日到期后终止，二

人决定不再续签新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。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后，二人各自

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，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同时，根据

公司当前股权分布及二人自愿作出的承诺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周鹏伟先生、钟

英浩女士共同控制变更为周鹏伟先生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签署及履行情况  

公司股东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于 2016 年 6月 25 日共同签署了《一致行

动人协议》，约定双方将在公司的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召开前就会议所要表决事项

进行充分协商沟通，形成一致意见并共同控制公司。协议有效期为公司完成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后满 36 个月之日终止。根据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核准和签发文件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的 2,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2020年 9月 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上市交易。在前述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有效期内，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在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公司经营活动的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，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，均充分

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，未发生违反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情形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的情况 

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于 2023年 9月 14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《关于一

致行动人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。二人同意并确认：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

期后不再续签，二人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3 年 9 月 16 日起解除。一致行动关系

解除后，二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二人作为公司股东及/或董事，

将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依照各自的意愿、

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及/或董事权利，履行相关股东及/或董事义务。  

三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前后二人持有公司股份及任职情况  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前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为

一致行动人，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,060,483 股，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

1,305,100 股后，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20.71%，二人具体持股及在公司任职情况

如下： 

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现任职务 

周鹏伟 15,620,814 14.66% 董事长 

钟英浩 6,439,669 6.04% 不担任任何职务 

合计 22,060,483 20.71% - 

注：表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后，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解除一致行动关系，

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。 

公司 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股份将在 2023 年 9

月 18 日上市流通，公司总股本将由 107,839,341 股增加至 109,336,341 股，剔

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1,305,100 股后，届时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各自持股

比例将受到稀释，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现任职务 

周鹏伟 15,620,814 14.46% 董事长 

钟英浩 6,439,669 5.96% 不担任任何职务 



合计 22,060,483 20.42% - 

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二人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 

四、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

截至 2023 年 9 月 8 日，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

户股份数量后的持股比例 

1 周鹏伟 15,620,814 14.49% 14.66% 

2 钟英浩 6,439,669 5.97% 6.04% 

3 
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有

限公司 
5,318,981 4.93% 4.99% 

4 

深圳市点石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－深圳市点石创业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2,227,238 2.07% 2.09% 

5 
#赣州众诚致远企业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2,025,913 1.88% 1.90% 

6 #雷祖云 1,950,000 1.81% 1.83% 

7 
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

合伙） 1,565,118 1.45% 1.47% 

8 

#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－优美利金安

2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1,530,300 1.42% 1.44% 

9 
银杏自清（天津）创业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,469,991 1.36% 1.38% 

10 

"#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－优美利金安

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" 
1,232,500 1.14% 1.16% 

注：1.股东名称前带#为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。 

2.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：截至 2023 年 9 月 8 日，深圳市翔丰华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,305,1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1.21%。 

根据上表，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，截至 2023 年 9 月 8日，周鹏伟先生持

有公司股份 15,620,814.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4.66%），为公司的单一第一大

股东，其他股东与周鹏伟先生持有股份比例均存在较大差异，且钟英浩、北京启

迪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点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赣州众

诚致远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已出具《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函》。作为公司



第一大股东，周鹏伟先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

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此外，翔丰华《公司章程》第八十三条规定，“董事、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

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。董事、监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为：（一）董事会有

权提出董事候选人。董事会根据董事长提出的拟任董事的建议名单，审议并做出

决议后，将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。”因此，周鹏伟先生作为董事长可对

董事候选人提出建议名单，且董事会将根据该名单作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

因此周鹏伟先生对公司董事候选人有重大影响。 

再者，自 2010 年 10 月公司从事锂电池负极材料业务以来，周鹏伟先生作为

公司第一大股东、董事长，一直为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核心人员，能够影响、控

制公司的总体战略部署和经营决策，能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构成、重要人事任命

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历次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各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与实际控制人的

表决保持一致（除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事项外），周鹏伟先生实质

上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角色。 

综上所述，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后，公司实际控

制人由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变更为周鹏伟先生。 

五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 

本次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

化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；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

动；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。 

六、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 

律师意见： 

（一）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《关于一致行动人协

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，相关条款和内容不存在违反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形；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自约定的



有效期届满之日即 2023 年 9 月 16 日起终止，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确认不再

续签，双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。 

（二）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

由周鹏伟先生、钟英浩女士变更为周鹏伟先生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周鹏伟、钟英浩出具的《关于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；  

2、《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

关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终止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》； 

3、钟英浩、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点石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赣州众诚致远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出具的《不谋求控制

权的承诺函》。 

4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9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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